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专题介绍二 

提供必要信息 支持分类管理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中国“首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正式施行。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办法》规定，

经营机构需要通过一系列适当性管理措施，让投资者承担的投资风险与其风险承担能力相匹

配。近期，我们将陆续介绍这部办法的内容要点，敬请关注。 

 

 



《办法》规定，经营机构在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

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

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

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 《办法》规定，经营机构向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时，应当了解投资者的下列信

息： 

  （一）自然人的姓名、住址、职业、年龄、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注册

地址、办公地址、性质、资质及经营范围等基本信息； 

  （二）收入来源和数额、资产、债务等财务状况； 

  （三）投资相关的学习、工作经历及投资经验； 

  （四）投资期限、品种、期望收益等投资目标； 

  （五）风险偏好及可承受的损失； 

  （六）诚信记录； 

  （七）实际控制投资者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 

  （八）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投资者准入要求相关信息； 

  （九）其他必要信息。 

 

了解必要信息后，经营机构可以根据专业投资者的业务资格、投资实力、投资经历等因

素，对专业投资者进行细化分类和管理。 

对于普通投资者，经营机构则会按照有效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要求，综合考虑收入来

源、资产状况、债务、投资知识和经验、风险偏好、诚信状况等因素，确定普通投资者的风

险承受能力，对其进行细化分类和管理。 

 

需要投资者特别注意的是，投资者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按规定需要提供信息的，

所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投资者提供的信息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其分类的，

应当及时告知经营机构。 

  如投资者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提供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经营机构应当告知其后果，并拒绝向其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 

 

2. 除此之外，在 2017 年 6 月 15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基金募集机构要定期对投资者进行回访。 

 

建立健全普通投资者回访制度，对购买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普通投资者定期抽取一定比

例进行回访，尤其对持有高风险等级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普通投资者增加回访比例和频次，

有利于再一次向投资者确认销售过程的是否合规、基金产品是否风险“匹配”的过程，是对

投资者的再一次保护。 


